
中央研究院 令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9 日 
發文字號：人事字第 10005082921 號 
修正「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」第七條、第八條、第十三條及第

十八條條文。 
附「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」第七條、第八條、第十三條及第

十八條條文。 

院 長 翁啟惠 

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七條、第八條、第十三條及第

十八條條文 

第 七 條  助研究員須具備下列資格之一：  

一、相關學門之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，任本院研究助

理至少四年，確有成績者。  

二、在公立大學或教育部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

院，或本院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立學院獲得博士

學位，成績優異者。 

三、在公立大學或教育部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

任助理教授至少二年，或任講師至少四年，或本

院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立學院任助理教授，並從

事研究工作，確有成績者。 

四、在公立大學或教育部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

院，或本院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立學院獲得碩士

學位後，曾在本院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機關從事研

究工作至少四年（或獲得醫學士學位後，曾在本

院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機關從事研究工作至少三

年），確有成績者。 

第 八 條  副研究員須具備下列資格之一：  

一、任本院助研究員至少三年，確有重要成績者。 

二、在公立大學或教育部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



院，任副教授至少三年，或本院認可之國外大學

或獨立學院任副教授，或任助理教授至少三年，

並從事研究工作，確有重要成績者。 

三、在公立大學或教育部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

院，或本院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立學院獲得博士

學位後，曾在本院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機關從事研

究工作至少三年（或獲得醫學士學位後，曾在本

院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機關從事研究工作至少六

年），確有重要成績者。 

第 十 三 條   研究人員之聘期規定如下： 

一、助理及研究助理之聘期，每次各為二年，於聘期

屆滿前六個月，由所(處)務會議決議報請院長核

定之。必要時，得由所(處)務會議評審通過，方

得續聘。 

二、助研究員之第一次聘期為五年。在第一次聘期屆

滿前，經依聘審要點評審通過續聘者，聘期為三

年；在聘期屆滿前未能升等者，不再續聘。升等

為副研究員時評審成績特優者，得由所長（處主

任）推薦長聘，呈請院長核定其聘期至年滿六十

五歲為止。中華民國一○一年八月一日起新聘之

助研究員，其聘審依原規定辦理，但通過升等

者，同時取得長聘，聘期至年滿六十五歲為止。  

三、副研究員之第一次及第二次聘期各為五年，第三

次以後各為三年；在每次聘期屆滿前，應依聘審

要點辦理續聘。但於續聘或新聘時評審成績特優

者，或已獲其他學術研究機構長聘者，得由所長

（處主任）推薦，呈請院長核定其聘期至年滿六

十五歲為止。中華民國一○一年八月一日起新聘

之副研究員，其聘審依原規定辦理，但應於第一

次聘期五年內通過升等或長聘。審查通過者，聘



期至年滿六十五歲為止，未通過者，不予續聘。 

四、研究員之聘期至年滿六十五歲為止。 

五、特聘研究員之聘期至年滿六十五歲為止。 

六、年滿六十五歲之本院院士，得依聘審要點之規

定，新聘為特聘研究員至年滿七十歲為止。 

七、獲全球性學術殊榮者，得依聘審要點之規定，新

聘為特聘研究員，不受年齡之限制，其聘期由院

長提請本院院務會議決定之。全球性學術殊榮之

參考項目由本院院務會議另定之。 

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研究人員如未獲續聘或主動

放棄續聘，或第一項第二款助研究員聘期屆滿前經評審未

獲通過升等，或第一項第三款中華民國一○一年八月一日

起新聘之副研究員，未於第一次聘期五年內通過升等或長

聘者，得報請延長聘期一年或辦理資遣。資遣比照公務人

員退休法辦理。延聘期間不得辦理升等或續聘，延聘期滿

後，不得辦理資遣。 
第 十 八 條   研究所（處）為辦理圖書之蒐集、編藏、國家檔案之

保管、處理、歷史文物及各類標本之陳列、展覽等事項，

必要時得設館，置館主任一人，由所長（處主任）就專任

研究員、副研究員或其他適任人員推薦，報請院長核聘兼

任之。 

研究所（處）為支援研究工作，辦理資訊系統之設計、

資料處理、業務自動化及其他有關資訊業務，必要時得設

資訊室，置室主任一人，由所長（處主任）就適任人員推

薦，報請院長核聘兼任之。 

本院為研究發展之需要而成立之技術中心與研究

站，得置主任一人，由相關研究所（處）、中心就適任人

員推薦，報請院長核聘兼任之。 

館、室、技術中心與研究站之設置，應經院務會議審

議通過後，由院長核准。 


